

	補刊

立法院公報第101卷第46期（總號3987）第500頁「1-A附帶決議」之前補附尤委員美女等人所提「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組織法草案」修正動議（1-2），內容如下：

	修正條文
	行政院修正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所掌理下列事項：

一、司法官考試錄取人員培訓業務之執行。

二、法務部所屬司法人員之訓練。

三、依法務部核定由本所舉辦前二款以外人員之培訓。

四、國家犯罪問題與刑事政策之調查、分析及研究。

前項第一款培訓業務之規劃及其他有關培訓之重要事項應由司法官訓練委員會決定，交由本所執行。

前項訓練委員會置委員人，由本所所長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由行政院指定二人、司法院及考試院各指定三人，律師、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各二人組成，其中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前項委員由本所遴聘之，均為無給職。
司法官訓練委員會之委員名單及會議紀錄，應主動公開。
	第二條　本所掌理下列事項：

一、司法官考試錄取人員培訓業務之執行。

二、法務部所屬司法人員之訓練。

三、依法務部核定由本所舉辦前二款以外人員之培訓。

四、國家犯罪問題與刑事政策之調查、分析及研究。

前項第一款之培訓，由司法院會同考試院及行政院設司法官訓練委員會決定其訓練方針、訓練計畫及其他有關訓練重要事項，交由本所執行。

前項訓練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由最高法院院長擔任召集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擔任副召集人；除召集人、副召集人及本所所長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行政院指定二人、司法院及考試院各指定三人擔任之。委員均為無給職。
	一、為正視司法官研修之規劃，推動司法之改革，又為確保該司法官訓練規劃之民主、公開、透明、獨立與專業性，該委員會自應納入多元化之組成，納入政府機關代表以外之專家、學者、社會公正人士，共同規劃司法官之培訓事項，爰參考《法官法》第4條「人事審議委員會」、第7條「法官遴選委員會」、第33條「法官評鑑委員會」、第89條「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第90條「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之委員組成架構，設置「司法官訓練委員會」。

二、為增進人民對培訓規劃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促進民主之參與，爰增定第六項資訊公開。

	第五條　本所設下列各組：
一、教務組。
二、學務組。
三、研究發展組。

四、總務組。
各組視業務需要，得分股辦事。
	
	一、因應本所之執掌事項，設置教務、學務、研究發展與總務之業務分組。

	第六條　本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五條　本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一、條次變更。

	第七條　本所為應業務需要，得置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理研究員，其中二分之一得準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之。
	第六條　本所為應業務需要，得置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理研究員，其中二分之一得準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之。
	一、條次變更。

	第八條　本所得借調實任司法官擔任所長、主任秘書、教務組組長、學務組組長。其借調應報請司法院或法務部同意後行之。
	第七條　本所得借調實任司法官擔任所長、主任秘書、教務組組長、學務組組長、導師職務。其借調應報請司法院或法務部同意後行之。
	一、現行司法官訓練所組識設有導師一職，職司訓導之責，已不合時宜，有關學員事務由學務組辦理，爰刪去借調時任司法官擔任導師職務之規定，並為條次變更。

	第九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一、條次變更。


提案人：尤美女　　吳宜臻　　廖正井



